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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股東

緊隨配售完成後（但並不計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獲認購之股份），下列者將僅為擁有

已發行股份10%或以上權益之人士：

上市後持股

名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

Nanette（附註a） 192,200,000 50.58%

洪先生（附註d） 204,272,000 53.76%

初期管理層股東

緊隨配售完成後（但並不計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獲認購之股份），下列者將被視為初

期管理層股東：

上市後持股

名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

Nanette（附註a） 192,200,000 50.58%

Benevolent（附註b） 5,692,000 1.50%

Cyber Wealth（附註c） 6,380,000 1.68%

洪先生（附註d） 204,272,000 53.76%

高持股量股東

緊隨配售完成後（但並不計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獲認購之股份），以下人士（不包括

主要股東及初期管理層股東）將擁有當時已發行股份5%或以上權益：

上市後持股

名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

LeeMah Holdings, Ltd.（附註e） 11,244,000 2.96%

Mah Bing Hong（附註f） 11,244,000 2.96%

附註：

a. Nanette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並由洪先生全資實益擁有。

b. Benevolent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並由洪先生全資實益擁有。

c. Cyber Wealth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並由洪先生全資實益擁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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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由於洪先生為Nanette、Benevolent及Cyber Wealth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，故
根據披露權益條例，洪先生被視為於Nanette、Benevolent及Cyber Wealth所分別持有之
192,200,000股股份、5,692,000股股份及6,380,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。洪先生已向本公
司、聯交所、保薦人及包銷商承諾，彼於上市日期之後首12個月期間內不會出售彼於
Nanette、Benevolent及Cyber Wealth之權益。

e. LeeMah Holdings, Ltd.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並由 LeeMah
Corporation（一家於美國註冊成立之公司）全資實益擁有。LeeMah Corporation由Mah
Family Partnership（一家於美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合夥經營公司，而Mah Bing Hong先生
為其實益擁有人）擁有其98.62%權益；而John See-Tung Sim先生、Tam May Yuk女士、
Nira Mah女士及Liau, Die Wing先生則分別擁有其0.12%、1.04%、0.18%及0.04%權益。
John See-Tung Sim先生、Tam May Yuk女士、Nira Mah女士及Liau, Die Wing先生各自
為LeeMah Corporation之僱員及獨立第三者。

f. 由於Mah Bing Hong先生為Mah Family Partnership之實益擁有人，故Mah Bing Hong
先生被視為於LeeMah Holdings, Ltd.所持有之11,244,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。Mah Bing
Hong先生已向本公司、聯交所、保薦人及包銷商承諾，彼於上市日期之後首6個月期間內
不會出售其 11,244,000股股份之直接權益或彼於LeeMah Holdings, Ltd.、 LeeMah
Corporation及Mah Family Partnership之間接權益。


